

業務災害(公傷)認定實務 研習會
      一、目 的：職業災害與公傷假之判定頗令事業單位感到困擾，很多公司因事發初期處理不當，導致需聘請律師（一審５萬元）與勞工對簿公堂，徒增訴訟費用；本研習會希望藉由勞委會相關法條、解釋令、司法機關法院判決及實務案例針對『工作中』發生之業務災害講解，期能讓人事單位與勞安人員合法、合情、合理地判定公傷假，兼顧勞雇雙方權益，減少法律訴訟糾紛。
二、研習對象：勞工安全衛生人員、人力資源部門、人事單位、法務部門、律師(法律)事務所 
三、研習日期：98年 12月10日 (四) 日間班09:10-16:00共計6小時

內容主題：   1. 98.6.15 新修法令重點   2. 職業災害認定概論 （法律構成要件解析）     

3. 「工作場所中」之意外事故一定是職業災害？   4.『就業場所』之司法認定案例解說  

5.工作中『做私事』之判定技巧 6. 勞工『臨時』從事非交付之工作  7.工作中爭執打架受傷                   8.「天災」造成之意外事故如何認定？9. 宿舍中發生意外事故之法律責任 10. 外出用餐之事故 

11.雇主舉辦活動發生之事故  12.福委會之活動發生之事故14.「出差期間」發生意外如何認定?
四、講 師：黃照雄（台北工專 機械設計畢；就讀 嶺東科大 財經法律研究所）

台中法律專利事務所 負責人、97年專利師、83年工業安全技師

      專長：職業災害認定、補償及賠償爭議、法院訴訟程序、智慧財產權、非訟事件等 22年法律實務經驗。
五、在職（回訓）認可：本研習會於開班前將向縣政府申請『1.甲種、乙種及丙種勞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2.勞工安全衛生管理員、勞工安全管理師、勞工衛生管理師』在職教育訓練時數認可，屆時『全程參與』者，有需要者可取得研習證明。
六、費    用：每人1,200元 （以上含講義、午餐費等） 3人同行九折

(學員若為本站結訓人員 優惠價1,000元) 
七、報名方式：填寫以下報名表 傳真至04-7623013洽詢電話：04-7632257
	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工業安全衛生協會報名表   （報名表不敷使用可自行影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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